南投基督教醫院
2026 年  暑  假  學　生　志　工　報　名　表
        填表日期:    年   月   日

	姓名:
	性別:
	生日:   年   月    日
	照片

	學校:
科系/年級:
	身分證字號:
(請務必填寫正確)
	

	專長: □美工 □電腦 □文書處理 □樂器 □手語 □其他_____
	

	語言: □國語 □台語 □英語 □其他    
	

	聯絡地址：(請填寫正確，以方便寄發服務時數證明書)


	電話(宅)：
	學生志工手機：

	緊急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關係：
	        緊急聯絡人電話：
	

	曾任志工或參加社團經歷：


	參加志工原因：


	申請服務時段
· 115/07/06 ~ 115/07/17 (不含假日) 半天(上午08:00~12:00)
· 115/07/20 ~ 115/07/31 (不含假日) 半天(上午08:00~12:00)

	第一天報到時間/地點：
報名第一梯者：115-07-06 上午08：00南投基督教醫院1樓服務台報到
報名第二梯者：115-07-20 上午08：00南投基督教醫院1樓服務台報到

	服務內容：
· 引導排隊領藥/協助慢箋預約領藥/協助多元支付繳費/協助文書作業/協助就醫民眾環境指引/協助掛號批價/指引病人更衣室/協助量血壓/文書整理/拆除包裝/其他交辦等相關事項。
©學生志工服務單位：依院內各單位人力需求由承辦人安排。

	配合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---請閱畢後簽名---

本人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(學生簽名)須善盡資料保密之責，服務期間所知悉之醫院相關業務，均負有保密義務，並不得任意揭露、公開、散布或攜出南投基督教醫院外，且未經南投基督教醫院、病人及其家屬之同意，不得任意於院區進行錄音、錄影或拍照等行為，並應遵守中華民國相關法令及南投基督教醫院之規範。無論服務期間或服務結束後，本人若有違反之情事，願賠償第三人及南投基督教醫院之損害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志工同意後親簽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未滿18歲之學生志工須家長簽名）法定代理人同意後親簽：                  

	同意欄
	1. 我同意參加貴院志願服務，願遵守貴院相關規定。     學生志工親簽：                   
2. 茲同意子(女)參加志工服務，並督促遵照相關規定。    （未滿18歲之學生志工須家長簽名）
    法定代理人親簽：                  


南投基督教醫院
學生志工守則
一、學生志工須知：

1. 年滿15歲以上在學學生。
2. 服務時數：需連續二個星期(不含六日)。
3. 服務最後一天需繳交心得報告乙篇(內容300字之以上)。
4. 違反學生志工守則或未繳交心得報告者，不予以發「服務時數證明書」。 
5. 服務期間個人行為嚴重影響單位運作或有其他不當行為，經主管向承辦人反應後，立即停止服務。
6. 服務期間若政府公告該日停止上班或上課，則取消當日志工服務。
7. 正式服務之單位將全權由醫院安排，若無法接受安排請勿報名。另外，若您無法主動提供服務，請考慮是否要參與志願服務。
8. 如若報名同一時段之人數超出錄取名額，將會由醫院決定錄取名單。
二、學生志工服務守則：
1. 不遲到，不早退。
2. 服務日期：115/07/06 ~ 115/07/17 (不含假日)或115/07/20 ~ 115/07/31 (不含假日)
3. 服務時間：上午8:00～12:00
4. 要確實紀錄服務時數並進行簽到(退)。
5. 服務時請勿作單位交辦志工服務以外其他事（ex.打電話/飲食/聊天/睡覺）。
6. 服務時除經單位人員指派到其他單位外，勿隨意離開服務單位。
7. 保持服務的熱誠，而非嬉戲之態度。
8. 對服務對象不可隨意承諾、不可給予醫療上的建議。
9. 注意服裝儀容，勿穿拖鞋、涼鞋、裙子、小可愛、短褲；長髮者請將頭髮綁好，勿披頭散髮。
10. 請配戴口罩，服務期間常保持笑容、愉快的心情。
11. 必須服從承辦人員之單位編排及指導。
12. 配合個資法，服務期間不得任意於院區拍照、臉書打卡、錄音、錄影等行為。
13. 服務時需著志工背心，每日服務結束後請將背心折好歸位。
14. 電梯禮儀：禮讓病床、身障者、老弱婦孺優先。
15. 服務禮儀：若有民眾詢問而不清楚之處，請就近詢問醫院人員。
16. 勿與民眾計較或言語衝突，遇有特殊狀況，先保持平和的心並向服務單位人員尋求協助。
17. 不利用職務之便，從事各種交易圖利，不可拿取服務對象私人物品及工作人員的私人財物。
18. 尊重隱私，因服務知悉病人、家屬、醫院相關資訊應加以保密，不得任意揭露、公開、散布或攜出，更不可作為談笑資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閱覽同意後簽名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
                （未滿18歲之學生志工須家長簽名）法定代理人閱覽同意後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南投基督教醫院  行政處
承辦人：049-2225595#2108 洪小姐
